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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安监发〔2015〕5号 
 

 

关于开展职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的通知 
 
各县区安监局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，临沂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安监局，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安监局，临沂蒙山旅游

区经贸发展局：  

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

要求，市安监局将在全市范围对各县区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进

行评估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估指标 

1.用人单位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。2.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

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率。3.用人单位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率。4.

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实施率。5.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

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率。6.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。

7.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告知率。8.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

设置率。9.职业病危害防治监督覆盖率。 

二、评估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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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安监局要按照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

职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根据行业、规模构成

比例，从非金属矿物制造（建材）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（冶金）、

采矿、皮革毛皮加工、人造板与家具制造、造纸、石油加工与

炼焦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、医药制造、化学纤维制造、橡

胶和塑料制品等行业中，提报 25家用人单位作为评估对象。请

各县区 1月 15日前，将评估对象信息填入《职业病危害防治评

估工作用人单位名录》（附件）上报市安监局职业健康科。 

2015年 1月 15日至 3月 15日，市局组织进行评估，对评

估对象逐一进行档案审查，对用人单位现场进行抽查。市局评

估时在县区局集中审查档案资料，并对存在的问题现场进行反

馈，审查情况记入临沂市自评报告。各县区要提前组织评估对

象整理档案资料，并在市局评估前，全部报送到各县区局。 

三、档案资料 

1.接受集中资料审查的用人单位，需提供下列材料：（1）职

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；（2）主要负责人名单、在职证明、安全

监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颁发的职业卫生培训（或包含职业卫生

内容的培训，下同）考核合格证书，或其他证明材料；（3）职

业卫生管理人员名单、在职证明、安全监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

颁发的职业卫生培训考核合格证书，或其他证明材料；（4）2014

年度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名单以及相应的职业卫生培

训记录或其他证明材料；（5）近 3 年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技术

改造与技术引进项目的立项文件，委托职业卫生服务机构等开

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、初步设计、控制效果评价等相关材料，

以及安全监管部门备案、审查或验收的文件；（6）近 3 年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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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检查报告的汇总报告，以及职业病危害作业人员职业健康

检查表原件或复印件（单位职工超过 50人的，原则上需提供不

少于 10份职业健康检查表原件或复印件）；（7）2014年度工作

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；（8）近 2 年内同劳动者签订的

劳动合同原件或复印件（单位职工超过 50人的，原则上需提供

不少于 10 份劳动合同的原件或复印件）；（9）分工作场所设置

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情况的汇总表，以及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

照片等的复印件资料；（10）2014年度接受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

防治监督检查的记录。 

2.接受现场抽查的用人单位要当场提供下列材料：（1）职业

病危害项目申报表；（2）职业病危害作业情况一览表，需要包

括劳动者姓名、所在车间、工作岗位、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
等相关内容；（3）主要负责人名单、在职证明、安全监管部门

或其委托机构颁发的职业卫生培训考核合格证书，或其他证明

材料；（4）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名单、在职证明、安全监管部门

或其委托机构颁发的职业卫生培训考核合格证书，或其他证明

材料；（5）2014年度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劳动者名录以及其职

业卫生培训记录或其他证明材料；（6）近 3 年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、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项目的立项文件，委托职业卫生服务

机构等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、初步设计、控制效果评价等相

关材料，以及安全监管部门备案、审查或验收的文件；（7）近 3

年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；（8）2014年度职业病危害检测报告；

（9）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；（10）2014年度接受工作场所职

业病危害防治监督检查的记录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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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安监局要充分认识评估工作的重要性，提高紧迫感

和责任感，迅速部署开展工作，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

帮助评估对象做好档案资料整理工作，督促评估对象按照《用

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完善现场警示标

识，确保有关用人单位要切实落实职业卫生主要负责人、管理

人员和劳动者培训工作、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工作、劳动者职业

健康检查工作、职业病危害检测工作、职业病危害告知工作、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工作。 

附件：《职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用人单位名录》 

 

 

 

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2015年 1月 8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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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职业病危害防治评估工作用人单位名录 

填表县区： 

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县区 所属行业 规模类型 登记注册类型 
评估工作联系

人及手机号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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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5年 1月 8日印发 


